
亞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112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課程流程圖 
 

一 上 一 下 二 上 二 下 三 上 三 下 四 上 四 下 

校定必修 30學分(共同必修、通識科目) 
文學賞析 
2-0-2 

文學與生活 
2-0-2 

      

共通英語文(一) 
3-0-3 

共通英語文(二) 
3-0-3 

共通專業英語文：設計英文 
(二年級任選一學期上課)2-0-2     

資訊與科技 
2-0-2 

程式設計與智慧
應用 2-0-2 

      

法律類 
(三選一) 2-0-2 

健康與生活 
2-0-2       

藝術類 
(二選一) 2-0-2 

歷史與文化 
2-0-2 

      

體育(一) 
2-0-0 

體育(二) 
2-0-0 

體育(三) 
2-0-0 

體育(四) 
2-0-0     

全民國防教育軍
事訓練 2-0-0 

全民國防教育軍
事訓練 2-0-0 

      

服務與學習-校園實作(0-1.5-0)       

服務與學習-永續發展(0-0)       

通識博雅課程(人文類-1、社會類-2、自然類-3、生活類-4)【設計學院免修生活類-4】 
6-0-6 

通識博雅課程 6 學分，通識涵養教育（1 學分，不納入畢業學分） 

院基礎課程 18學分（必修） 
基本設計(一) 
3-0-3 

基本設計(二) 
3-0-3 

      

設計素描 
2-0-2 

設計繪畫 
2-0-2       

設計概論 
2-0-2 

色彩計畫 
2-0-2 

      

數位媒體概論 
2-0-2 

人工智慧與創新
設計 2-0-2       

系核心課程 34學分（必修） 

 數位繪圖 
3-0-3 

立體構成設計 
3-0-3 

創意思考與設計
倫理 3-0-3 

數位出版實務 
3-0-3 

作品集設計 
3-0-3 

畢業專題設計(一) 
3-0-3 

畢業專題設計(二) 3-
0-3 

  
文字造形 
3-0-3 

圖文編輯設計 
3-0-3  

故事設計 
2-0-2   

  數位影像處理 
3-0-3 

表現技法 
2-0-2 

    

專業選修學程 25學分 

品牌設計學程 

  形象規劃設計 
3-0-3 

資訊視覺化設計 
3-0-3 

廣告行銷企劃 
3-0-3 

廣告設計 
3-0-3 

美學經濟 
2-0-2 

創意溝通與提案
技巧 3-0-3 

    
網頁美學與視覺
設計 3-0-3  

設計整合 
2-0-2 

視覺設計實習
(二)0-3-3 

    設計計畫與調查
3-0-3  設計實務實習

(一)0-2-2  

      
設計實務實習
(三)0-2-2  

文化創意設計學程 

  
包裝材料與結構 
3-0-3 

包裝設計企劃 
3-0-3 

包裝設計實務 
3-0-3 

動態剪輯 
3-0-3 

文創特色產業設
計 3-0-3 

設計個案分析 
2-0-2 

   文化創意設計 
3-0-3 

插畫與繪本設計 
3-0-3 

視覺文化 
2-0-2 

設計實務實習
(二)0-3-3 

視覺設計實習
(一)0-2-2 

系自由選修課程 6學分 

創意設計講座 
1-0-1 

 商業攝影 
2-0-2 

  介面設計 
2-0-2 

 視覺設計實習
(三)0-3-3 

     
設計實務講座 
1-0-1   

＊畢業最低總學分數至少 128學分。(數字代表「講授時數-實習或實作時數-學分數」) 
 
註: 

1. 學生含通識課程應修畢 128學分，需修習「校定必修」30學分，「以院為教學核心課程」18學分，本系「系核心課程」34學分、本系一個

「專業學程」及另一個他系「專長學程」或「跨領域學程」或取得「次專長」，始能畢業，不足畢業學分數，得自由選修除校定必修(含校定

必修、體育(五)及體育(六))以外之其他課程、學程學分補足之。 

2. 全校跨領域學程網頁介紹，請參考教務處網頁→跨域學習。 

3. 課程名稱中含有「（一）」者，須先修習通過該課程後始得修習「（二）」課程。 

4. 轉學生轉入本年度入學之班級就讀時，其所需修習課程悉依本表所列；若曾修習專科(四、五年級)以上學校所開設之性質相近之課程持有證明

時得依相關規定申請學分抵免。 

5. 修習「7+1」實習課程者，須修滿「視覺設計實習(一)(二)(三)」，共 3門科目。其中，「視覺設計實習(一)(二)」可認抵實習課程所屬課程類別

之相同學分科目，而「視覺設計實習(三)」則直接於自由選修中修習。 

6. 修習「3+1」實習課程者，須修滿「設計實務實習(一)(二)(三)」及「視覺設計實習(一)(二)(三)」共 6門科目。其中，「設計實務實習

(一)(二)(三)」及「視覺設計實習(一)(二)」可認抵實習課程所屬課程類別之相同學分科目，而「視覺設計實習(三)」則直接於自由選修中修

習。 

7.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、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，應依「亞洲大學學則」第十七條，加修 12學分，故應

修畢 140學分以上始能畢業。 


